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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有关文件精神，顺应

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改善住房条

件的迫切要求，现结合区情实际，在有效衔接已

出台文件的基础上，就进一步加大农民群众改

善住房条件资金扶持力度，特制定激励办法如

下：

一、扶持政策

1. 对农村退宅还耕新增的“增减挂钩拆旧

指标”，按 28 万元/亩对相关镇（区、街道）进行

奖补。

2. 对复垦新增耕地当年通过省、市验收的，

奖补相关镇（区、街道）30%的新增耕地指标。

3. 对完成新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配套设施建设的镇（区、街道），按 5 万元/户进

行补助。

二、奖补办法

（一）进城入镇补助

1. 退宅还耕

凡自愿有偿退出农村宅基地，以契约形式

放弃宅基地使用权，且永久不再申请使用宅基

地的农户，一次性补偿3万元/户。

2. 房屋拆除

对退宅农户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进行

拆除，按照房屋合法面积给予补偿，补偿金额参

照主房 800-1000 元/㎡、附房 650-750 元/㎡、猪

圈、厕所等450-550 元/㎡标准执行。

3. 进城入镇

退宅农户自签订房屋拆除协议起 12 个月

内，在盐都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盐龙街道、盐

渎街道、潘黄街道、张庄街道高速以东区域）购

买新建或二手商品住房的，补助 10 万元/户；在

盐都区其他镇（区、中心社区）购买新建或二手

商品住房的，补助 8 万元/户。退宅农户所购新

建或二手商品住房不动产权证产权人须为退宅

农户本人，或退宅农户本人与子女为共同产权

人，方可领取购房补助。

购房补助由原退宅户所在镇（区、街道）、商

品住房所属镇（区、街道）各奖补一半。

4.《结算凭证》奖励

凡农户退宅还耕进城入镇在盐都区内购

房的，经宅基地使用权人申请，凭退宅还耕协

议书和房屋拆除证明材料，由所在镇（区、街

道）政府（管委会）出具《结算凭证》，《结算凭

证》注明房屋拆除补偿金额、宅基地补偿金额、

进城入镇奖补金额。宅基地使用权人持《结算

凭证》在盐都区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房或二手

住房，且新购买房屋总价超过《结算凭证》所载

金额 85%（含 85%）以上的，给予使用权人凭证

金额 10%的奖励（由区财政奖补，低于 85%的不

予奖励）。

《结算凭证》自开具之日起，有效期为 12 个

月，超期后《结算凭证》自动失效，持《结算凭证》

在有效期内未购房的，不再享受进城入镇购房

奖补和《结算凭证》奖励政策，由所在镇（区、街

道）政府（管委会）结算房屋拆除补偿资金和宅

基地补偿资金。

（二）进新型农村社区补助

1. 凡采用置换宅基地方式进入新型农村社

区的农户，原宅基地不享受补偿政策。

2. 原房屋拆除补偿按本办法房屋拆除补偿

标准执行。

三、资金结算

《结算凭证》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每季度与新

建商品住房或二手商品住房所属镇（区、街道）

财政结算，区财政与新建商品住房或二手商品

住房所属镇（区、街道）、原退宅户所在镇（区、街

道）每季度进行一次结算。

四、有关事项

1. 以上退宅还耕补偿、房屋拆除补偿、进城

入镇补助及使用《结算凭证》奖励的激励办法，

自2019 年12月1日起执行。

2. 各镇（区、街道）可依据此激励办法，结

合地区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报区改善农民群

众住房条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备案后

实施。

3. 本办法试行一年。

关于加大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资金扶持力度的激励办法（试行）

为大力推进全区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工

作，优先引导退宅还耕农户进城入镇购房，细化

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大改善农民群众住房

条件资金扶持力度的激励办法（试行）》（都发

〔2019〕17 号）文件的精神，现就《结算凭证》的使

用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一条 适用范围

《结算凭证》仅适用于各镇（区、街道）自愿

退宅还耕、且在盐都区内进城入镇购房的农户，

所购新建或二手商品住房须为退宅农户本人

（或与子女为共同产权人），并不得转让、赠与、

抵押。办理二手商品住房过户手续，须在盐都

区行政审批中心相关窗口办理。

第二条 申报材料

1. 申请材料：农户自愿退宅还耕协议书、房

屋拆除补偿协议书（此两个协议书必须是农户

本人与所属村委会签订）、《结算凭证》使用申请

书、身份证、户口簿。

2. 材 料 审 查 ：退 宅 还 耕 协 议 书 ，由 各 镇

（区、街道）自然资源所负责审查；房屋拆除补

偿协议书，由各镇（区、街道）建设环保服务中

心负责审查。

3. 办 理 流 程 ：农 户 将“ 三 书 一 证 一 簿 ”

提 交 到 各 镇（区 、街 道）建 设 环 保 服 务 中 心 ，

建 立“ 一 户 一 档 ”台 账 资 料 ，并 于 每 月 5 日

前 将 上 月 退 宅 还 耕 农 户 进 城 入 镇 购 房 使 用

《结 算 凭 证》申 请 情 况 汇 总 表 报 送 区 住 建 局

村 镇 科 备 案 ，区 住 建 局 村 镇 科 根 据 备 案 清

单 统 一 编 号 ，建 设 环 保 服 务 中 心 凭 汇 总 表

领取《结算凭证》；各镇（区、街道）建设环保

服 务 中 心 负 责 填 写 并 盖 章 ，经 属 地 政 府 审

批 盖 章 后 发 放 至 申 请 农 户 ，并 报 属 地 财 政

所备案。

第三条 结算程序

1. 购买新建商品住房：（1）退宅农户使用

《结算凭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凭《结算凭证》

直接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抵付购房款；（2）房地产

开发企业凭《结算凭证》直接与购房所在镇（区、

街道）财政所结算，各镇（区、街道）财政所将《结

算凭证》存档并在 10 个工作日内与开发企业结

清；（3）房地产开发企业针对使用《结算凭证》购

房户，在其《不动产权证书》办理前不得撤销购

房合同，否则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房地产开发

企业承担，同时区住建局房产科共同做好监管

工作。

2. 购买二手商品住房：（1）退宅农户使用

《结算凭证》购买二手房，直接将《结算凭证》交

由区住建局二手房资金托管第三方盐都区建投

公司（盐都区行政审批中心二手房资金托管窗

口）；（2）区建投公司凭《结算凭证》直接与购房

所在镇（区、街道）财政所结算，各镇（区、街道）

财政所将《结算凭证》存档并在 10 个工作日内与

区建投公司结清；（3）待双方《不动产权证书》办

理过户手续后，由区建投公司将相关购房款拨

付给售房户。

3. 政府资金结算方式：（1）跨镇（区、街道）

购房：购房所在镇（区、街道）财政所每季度与退

宅农户原镇（区、街道）财政所结算一次，并与区

财政局结算一次；（2）本镇（区、街道）购房：退宅

农户属地镇（区、街道）财政所每季度与区财政

局结算一次。

第四条 职责分工

区住建局负责《结算凭证》把关审核、二

手房交易结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盐都分局

负责退宅还耕条件的核查及退宅协议签订的

审查；区财政局负责筹集区级奖补资金及与各

镇（区、街道）财政所结算工作；各镇（区、街

道）负责本辖区退宅农户使用《结算凭证》进

城入镇购房的实施和管理。另涉及《结算凭

证》使用的其他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

工作。

第五条 使用时效

《结算凭证》自开具之日起算，有效期为 12

个月，超期失效。持《结算凭证》在有效期内未

购房的，由所在镇（区、街道）财政所收回《结算

凭证》，发放房屋拆除补偿资金，并代退宅农户

所属村委会发放宅基地补偿资金，并按《结算凭

证》持有时限，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

计算利息（超过12个月不再计息）。

关于引导农民进城入镇购房使用《结算凭证》的实施办法

【编者按】安居乐业是农民群众最朴素、最真切的愿望。为顺应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改善住房条件的迫切要求，我区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大改善农民群众住
房条件资金扶持力度的激励办法（试行）》《关于引导农民进城入镇购房使用〈结算凭证〉的实施办法》。本报特刊发这两份文件，以飨读者。


